济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工作政策问答

（政策篇）

一、什么是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以下简称“保障性住房”）是指主要面向本市住房困难的工薪收入家庭及城市引进人才等群体，以保本微利价格进行配售，实行封闭管理的保障性住房，其目的是解决基本居住需求。

二、保障范围和申购条件
（一）保障性住房的配售范围包括哪些区域？

保障性住房面向我市历下区、市中区、槐荫区、天桥区、历城区、长清区、章丘区、济阳区、莱芜区、钢城区、济南高新区、市南部山区、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以下简称“相关区”)范围内就业的城市工薪收入家庭及引进人才供应。

（二）哪些人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

保障性住房供应对象主要为住房困难的本市工薪收入家庭及城市引进人才，每个家庭限购 1 套。本市户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符合条件的，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住房保障待遇。具体申购条件如下：

1.工薪收入家庭需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1）户籍方面。限本市户籍，申请人应具有本市户籍，其中平阴县、商河县户籍的，还需办理居住证。

（2）就业方面。申请人在相关区注册的单位稳定就业，正常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且处于在缴状态，或已办理退休。其中，相关区户籍的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家庭可不受就业及养老保险缴纳条件限制。

（3）住房方面。申请人家庭（含申请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相关区无自有住房。

2.引进人才需同时满足以下四项条件：
（1）户籍方面。不限户籍，申请人需具有本市相关区户籍，或持有相关区内派出所核发的《山东省居住证》；

（2）就业方面。申请人在相关区内注册的单位稳定就业，正常缴纳职工养老保险且处于在缴状态；

（3）学历方面。申请人为全日制本科（含）以上毕业生，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或经认定的D类（含）及以上人才（含紧缺型人才）；

（4）住房方面。申请人家庭在相关区无自有住房。

（三）上述条件中的相关标准如何认定？

1. “无自有住房”如何认定？

无自有住房指申请家庭无以下房屋:拥有合法产权的住房(不含农房)，办理网签备案的住房，已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但未回迁的住房，其他依法取得的住房。

2.“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如何认定？

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指申请家庭的年收入低于上年度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含),家庭收入以民政部门认定结果为准。

3.“相关区注册的单位”包含哪些单位？

相关区注册的单位包含依法注册的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及各类社会组织等。

（四）已购买过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的，是否可以购买保障性住房？

已享受房改房等政策性住房的家庭申请保障性住房的，需按规定腾退原政策性住房。

（五）子女参与申购政策性住房的，成年后能否自行申购保障性住房？

子女作为家庭成员已参与申购政策性住房的，成年后符合条件可另行申请保障性住房。

（六）正在享受租赁型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的，能否申购保障性住房？

正在承租公租房、人才公寓、保障性租赁住房、公有住房等政策性租赁住房的家庭，或正在领取租赁住房补贴的家庭，可申购保障性住房，应当在申购保障性住房时如实说明有关情况。享受实物保障的，需在办理入住手续前退出前述住房；享受租赁住房补贴的，自保障性住房交付之日的次月起，补贴停止发放。

（七）保障性住房与人才购房补贴可否同时享受？

我市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政策与保障性住房政策不得同时享受。

三、申购流程及分配原则

（一）申购保障性住房需要经过哪几个环节？

申购保障性住房，需要经过以下4个环节，具体为：

1.申请入库。申请人可以通过爱山东APP或保障性住房信息管理平台填报信息，提交申请。经审核通过的家庭，将取得轮候资格，纳入保障性住房轮候库管理。
2.项目认购。实施主体发布项目销（预）售通告后，申请人可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认购金，经确认后取得认购资格，进入本项目的摇号排序库。

3.摇号选房。根据工作安排，项目实施主体将适时组织摇号排序，并按照摇号结果，组织申请家庭依次选房。

4.签订合同。申请家庭选房确认后，按程序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缴纳购房款、办理住房贷款等。项目交房后，办理交房入住手续。

[image: image1.png]AT i ERREE R RERE T EE






（二）保障性住房轮候库是什么？入库后轮候资格一直有效吗？

轮候库指所有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数据库，即纳入轮候库管理的家庭具备购买保障性住房的资格，入库家庭可根据项目情况及家庭需求，提出认购申请。轮候库内的家庭，若参与两次项目认购摇号轮空，可在后续的认购摇号中，具备优先保障资格。

纳入轮候库2年内未完成认购的家庭应再次更新并确认个人信息，未进行信息确认的轮候资格失效。轮候资格失效的家庭可重新提交入库申请。

在轮候期间，申请家庭户籍、收入、人口、学历层次、家庭住房等情况发生变化的，可在有效期内申请修改相关信息或退出轮候库。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定期核查轮候家庭的住房情况，对不再满足保障条件的，按规定移出轮候库并通知申请人。

（三）如何进行轮候资格申请？

申请人可以注册登录爱山东APP，通过“住房保障”——“泉城安居”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板块提出申请。具体操作可参考操作指南（下载地址：http://jncc.jinan.gov.cn/art/2025/5/12/art_45075_4788710.html）。

（四）在项目认购阶段，一个家庭可以同时选择认购两个项目吗？

申请家庭可同时申请参加2个及以上保障性住房项目认购，并自主选择购买1套住房。申请不同项目时均需分别缴纳认购金。选定房源确认购房后，所选项目的认购金可直接折抵购房款；而未进行选房的项目，其认购金将予以返还。

（五）保障性住房的配售方式是怎样的？哪些群体可享受优先保障？

我市保障性住房采取公开摇号选房方式组织配售。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按项目进行摇号，并按照“解困优先、人才优先”的原则，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家庭列入摇号优先组:

1.符合中等偏下及以下收入标准、生育二孩及以上，或家庭成员中有60周岁以上老人等依法依规应优先享受住房保障政策的家庭;
2.家庭成员中有经认定的D类(含)及以上人才，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
3.在轮候期内保障性住房项目轮空2次以上的家庭。
（六）购买保障性住房能办理银行贷款或公积金贷款吗？

申购家庭可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按揭贷款。

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可提取个人账户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同时可按规定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15%。

（七）在保障性住房申请过程中，如何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保障性住房的资格审核结果、摇号顺序和选房认购结果等信息都会及时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对于申请家庭、相关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申请过程中的违规行为，将按规定予以处理，确保公平公正公开。

四、产权和封闭管理

（一）保障性住房可以办证吗？

可以办证，不动产登记时会注明房屋性质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土地性质为划拨。

（二）保障性住房能不能上市交易？

保障性住房实行封闭管理，已购买的保障性住房严禁以任何违法违规方式变更为商品住房流入市场，不得用于家庭自住以外的其他用途。

（三）申购后可以退出吗，应该怎么办理？

购房家庭取得保障性住房产权证满2年后，可申请通过内部流转或政府回购的方式退出。

具体政策办法后续将另行公布。

（四）如果选择申请政府回购，回购价格怎么计算，回购如何申请？

保障性住房回购价格按照原购房价款，结合房屋折旧、同期存款利率、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具体回购价格测算方式及回购程序的相关政策正在制定，近期将会公布。

（五）如果选择内部流转，流转交易价格怎么计算，流转程序如何办理？

内部流转相关政策正在制定，近期将会公布。
五、查询及咨询方式

（一）如果对保障性住房政策或申请过程有疑问，该如何查询信息？

可关注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 “济南住建”，或登录“爱山东”APP济南频道“泉城安居”板块获取相关信息。

（二）各相关区住建部门咨询热线？

	部门（单位）
	咨询电话

	历下区住建部门
	86568214

	市中区住建部门
	51807095

	槐荫区住建部门
	87086036

	天桥区住建部门
	81912183

	历城区住建部门
	88112890

	长清区住建部门
	51802805

	章丘区住建部门
	83213290

	济阳区住建部门
	84237929

	莱芜区住建部门
	78890315

	钢城区住建部门
	76978008

	商河县住建部门
	84861936

	平阴县住建部门
	87688612

	济南高新管委会住房管理部门
	82826605

	市南部山区住建部门
	51800806

	起步区住建部门
	66604268


